附件2 

环岛路（石岗路～大干围段）工程广百地块

东侧路～大干围段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补偿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一）征收地块（地段）的范围

本次征收范围具体包括：大干围1号大院部分房屋及未列门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详见穗规划资源业务函〔2025〕1622 号《关于提供道路工程规划设计条件的复函》及红线附图范围）。

（二）项目名称：环岛路（石岗路～大干围段）

（三）地块规划性质：交通建设用地 

（四）签约期限：2025年8月31日
（五）征收补偿工作由广州市海珠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心作为房屋征收部门依法组织实施，并由海珠区瑞宝街道办事处作为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

二、征收补偿安置方式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
三、产权调换补偿

被征收非住宅房屋，可选择不同性质的房屋作产权调换补偿，被征收人可以按照被征收房屋的市场评估价加上征收奖励、搬迁时限奖励与所调换房屋的市场评估价，结清差价。

四、货币补偿

被征收人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的，可以按市场评估价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五、征收奖励、搬迁时限奖励

（一）征收奖励
非住宅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建筑面积计算，给予3000元/平方米的征收奖励。
（二）搬迁时限奖励
1. 在征收决定公告的签约期限之前，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并按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期限搬迁移交房屋的，给予搬迁时限奖励。

非住宅按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建筑面积给予3000元/平方米的搬迁时限奖励。
2. 被征收人未能在征收决定公告的签约期限之前签订补偿安置协议的，或签订协议后未按补偿安置协议约定的期限搬迁移交房屋的，不给予搬迁时限奖励。
六、补助费

（一）停产、停业损失补偿
因征收房屋造成停产停业损失的，给予经营者停产、停业损失补偿，补偿标准：

1. 对因征收房屋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根据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停产停业期限等因素确定。其中，房屋被征收前的效益原则上以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1年内实际月平均税后利润为准，不能提供纳税情况等证明或者无法核算税后利润的，按上年度广州市同行业平均税后利润额或者同类房屋市场租金计算（也可参照本方案本条（三）点中的临迁安置补助标准计算）。上述补偿由有专业评估资质的单位负责评估，作为补偿的依据。

2. 停产停业期限的确定，选择货币补偿的按6个月计算；选择产权调换的，停产停业期限自被征收人实际搬迁之日起至产权调换房屋通知交付之日止；停产、停业期限不满1个月的，按1个月计算。
3. 被征收房屋的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不是被征收人的，被征收人负有清退被征收房屋的责任。被征收人与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有合同约定的，依照约定分配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没有约定的，由被征收人与生产、经营单位或个人协商分配。

（二）临时安置补助费

1. 学校、办公、厂房、仓库等其他非住宅房屋根据被征收房屋合法产权建筑面积（含视同合法产权建筑面积）按每月50元/平方米或市场评估租金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

2. 临时安置补助费期限的确定，选择货币补偿的按3个月计算；选择产权调换补偿的，自被征收人实际搬迁之日起至收到产权调换房屋交付通知之月止。
3. 临时安置补助费期限不满1个月的，按1个月计算。

七、“住改商”、“办改商”、“厂改商”等房屋补偿标准

拥有合法产权的房屋，但被征收人自行“住改商”、“办改商”、“厂改商”，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按以下标准给予补偿：

（一）1987年1月1日《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施行前已改变为营业性用房，被征收人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按照按商业用途房屋的货币补偿标准、征收奖励及搬迁时限奖励的70％给予补偿。
（二）1987年1月1日《广州市城市规划管理办法》施行后至1997年4月1日《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施行前已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被征收人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按商业用途房屋的货币补偿标准、征收奖励及搬迁时限奖励的60%给予补偿。

（三）1997年4月1日《广州市城市规划条例》施行后至2001年2月6日《广州市住宅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规划处理办法》施行前已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被征收人能提供合法有效的工商执照，依法纳税证明，并实际正在营业的，按商业用途房屋的货币补偿标准、征收奖励及搬迁时限奖励的50%给予补偿。

（四）2001年2月6日《广州市住宅建筑改变使用功能规划处理办法》施行后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按照相应产权性质房屋给予补偿。

按上述第（一）、（二）、（三）项计算的货币补偿标准低于按照本方案被征收房屋产权证记载用途补偿标准（即货币补偿加上征收奖励、搬迁时限奖励）的，应当按照被征收房屋证记载用途补偿标准确定补偿总额。
八、其他补偿标准

（一）对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认定为违法建筑或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

（二）对于无产权资料的历史用房等建筑补偿标准

1. 1967年1月1日前建设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按照用地性质及实际使用用途进行货币补偿。

2. 1967年1月1日后至2009年12月31日前建设的未经产权登记的建筑，可按照用地性质及实际使用用途的60%给予货币补偿（包括货币补偿、征收奖励、搬迁时限奖励）。

（三）天井或余地、围墙、牌坊、设备等以及本方案未列明的其他特殊建构筑物及设施、设备，以评估价格作为补偿依据。

九、征收房屋搬迁费用

（一）房屋搬迁费

非住宅房屋搬迁费（含住改商户）：
100平方米（含100平方米）以下的5000元/户；

100～200平方米（含200平方米）以内的10000元/户；

200平方米以上的15000元/户；
（二）被征收人选择产权调换需过渡临迁的，上述补偿费按双程计算。因搬迁对象的特殊性不适用上述补偿标准的，可委托具备相关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按评估价给予补偿。

十、本方案所述非住宅的“户”以营业执照或租赁协议计算，营业场所内部有多个独立经营者的，每个独立经营者为1户计算。
十一、本征收补偿方案由广州市海珠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心负责解释。

房屋征收部门地址：海珠区东晓路56号二楼        

联系人：李杰文       联系电话：84025429                                                 

居委会地址：海珠区中海观澜府润锦路14号
联系人：陈嘉明       联系电话：80929824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2025年7月28日




